[bookmark: _GoBack]臺南市興國高中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107 年11月14日校務會議通過 
1、 臺南市興國高中（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依據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 號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規定，以及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特訂定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補充規定）。
2、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以落實總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理念，並協助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鼓勵學生自發規劃學習內容為目的。
3、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之規劃原則如下：
(1) 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時段，應於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定每週實施節次內為之。
(2)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應依附件一完成自主學習申請表，並得自行徵詢邀請指導教師指導，或由班級為單位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彙整後，依其自主學習之主題與性質，指派校內具相關專長之專任或代理教師，擔任指導教師。 
(3)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者，應系統規劃學習主題、內容、進度、目標及方式，依附件二完成自主學習計畫書，並經指導教師指導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4) 學生應將經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後之自主學習計畫書，送交指導教師簽署後，依教務處規定之時程及程序，完成自主學習申請。
(5) 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於校外實施者，應經指導教師同意。
(6) 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後，應依自主學習計畫書之規劃實施；學生因故須變更自主學習計畫書，應於二週前與指導教師討論並完成自主學習計畫變更申請後為之；但學生因參與彈性學習時間之選手培訓或參加彈性學習時間之補強性教學活動者，經與指導教師討論後，得以公假登記並直接登載於自主學習計畫書即可。 
4、 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輔導與管理規範如下： 
(1) 指導教師應於學期開始前，指導學生完成自主學習計畫書之撰寫，並依教務處規定之時程及程序，協助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 
(2) 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至少10人至多15人。 
(3) 指導教師應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定期與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之晤談與指導，以瞭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建議並依附件三完成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 
(4) 指導教師應規劃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成果檢核或發表，並於當學期末，針對學生依附件四完成之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就學生自主學習之檢核提供質性建議。 
(5) 除學校運動代表隊培訓外，學生自主學習得與選手培訓合併實施，並由同一位指導教師進行指導。 
5、 學生於各學期結束前，應將自主學習申請書、自主學習計畫書、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及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彙整成冊；指導教師得就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之內容、自主學習成果彙編之完成度、學生自主學習目標之達成度或實施自主學習過程之參與度，經綜合評估後，表現優良者得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予以嘉獎。
6、 本補充規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 





 附件一
臺南市興國高中			學年度第   學期彈性學習時間
自主學習申請表
	申請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請親自簽名)

	
	
	
	

	自主學習主題
	□自我閱讀		□科學實作		□專題研究		□藝文創作		
□技能實務		□其他：______________

	自主學習實施地點
	□教室			□圖書館		□專科教室：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

	自主學習
初步規劃
	週次
	實施內容進度

	
	1
	與指導教師討論自主學習規劃，完成本學期自主學習實施內容與進度。 

	
	
	

	
	
	

	
	
	

	
	
	

	
	
	

	
	
	

	
	
	

	
	19-21
	 完成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撰寫並參與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自主學習學習目標
	

	自主學習
所需協助
	

	申請受理情形（此部分，申請同學免填）

	受理日期
	編號
	領域召集人/科主任
	建議之指導教師

	
	
	
	

	收件人核章
	課務行政協助教師核章
	教學組長核章
	教務主任核章

	
	
	
	




 附件二
臺南市興國高中			學年度第   學期彈性學習時間
自主學習計畫書 
	申請學生資料
	學生姓名
	班級
	座號
	指導老師

	
	
	
	
	

	自主學習主題
	□自我閱讀		□科學實作		□專題研究		□藝文創作		
□技能實務		□其他：______________

	自主學習目標
	

	自主學習方式
	

	自主學習實施地點
	□教室			□圖書館		□專科教室：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

	自主學習
初步規劃
	週次
	實施內容進度
	教師晤談與指導規劃

	
	1. 
	與指導教師討論自主學習規劃，完成本學期自主學習實施內容與進度。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參與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

	
	21. 
	完成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撰寫。 
	◎

	
	22. 
	 
	

	指導老師意見
	

	父母或監護人意見

	意見
	 同意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課務行政協助教師核章
	教學組長核章
	教務主任核章

	
	
	
	





 附件三
臺南市興國高中			學年度第   學期彈性學習時間
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 
	指導教師姓名
	

	諮詢及指導日期
	指導學生姓名
	諮詢及指導內容摘要記錄
	指導教師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附件四
臺南市興國高中			學年度第   學期彈性學習時間
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
	申請學生資料
	學生姓名
	班級
	座號
	指導老師

	
	
	
	
	

	自主學習主題
	□自我閱讀		□科學實作		□專題研究		□藝文創作		
□技能實務		□其他：______________

	自主學習目標
	

	自主學習方式
	

	自主學習實施地點
	□教室			□圖書館		□專科教室：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

	自主學習
初步規劃
	週次
	實施內容進度
	自我檢核
	指導老師確認

	
	1. 
	與指導教師討論自主學習規劃，完成本學期自主學習實施內容與進度。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參與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

	
	21. 
	完成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撰寫。 
	
	◎

	
	22. 
	
	 
	

	自主學習
成果說明
	

	自主學習
學習目標
達成情形 
	

	自主學習
歷程省思
	

	指導教師
指導建議
	

	指導老師簽名
	課務行政協助教師核章
	教學組長核章
	教務主任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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